《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
(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贯彻落实《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进一步规范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活动，促进城市公共汽电车行业高质量发展，我部组织对《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5号，以下简称《规定》）进行了修订，形成《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国务院令第793号，以下简称《条例》），于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聚焦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重点围绕发展保障、运营服务、安全管理等方面，明确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基本制度。为贯彻落实《条例》规定，加强制度衔接，亟需根据行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对《规定》进行修订，进一步细化落实《条例》的相关规定，更好地规范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活动，促进城市公共汽电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9月起，我们组织开展了《规定》的修订工作。2025年3月，组织了11个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12个地市交通运输部门座谈听取意见。2025年4月起，书面征求了有关部门、各省份和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分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企业、行业协会、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在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基础上，结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修改完善形成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修订内容
原《规定》共8章71条，主要规定了规划建设、运营服务、安全监督等相关要求以及对应法律责任。修订后的《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延用原《规定》整体框架，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优化、调整和补充，共8章70条，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强化行业发展保障要求。为贯彻落实《条例》发展保障部分对城市公共交通用地、票价等有关规定，在第十条增加了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应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城市公共汽电车场站用地综合开发等政策要求。调整第十八条中对票制票价的规定，要求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做好票制票价的制定，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二是强化公交运营服务要求。为落实《条例》要求，结合地方实际管理情况，将第十四条中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的方式选择运营企业、与运营企业签订线路特许经营协议等内容，修改为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依法确定运营企业，通过签订运营服务协议等方式明确运营服务内容，进一步规范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行为。为提升城市公共汽电车服务质效，在第九条、第二十三条增加了加强城市公共汽电车和新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衔接、鼓励运营企业通过信息化手段为公众提供信息查询服务的要求。为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关于交通运输设施无障碍的规定，在第十条增加了对客运服务设施适老化无障碍水平的要求。顺应各地发展定制公交的需要，在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三条明确了定制公交服务的定义和备案要求。
三是强化运营安全管理要求。为落实《安全生产法》《条例》关于运营安全的有关规定，在第五十一条明确了发生安全事故或危及运营安全的突发事件时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运营企业可以暂停相关线路运营的要求，在第五十二条增加了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和运营企业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及时掌握影响运营安全相关信息，并做好安全防范的要求。汲取相关典型事故教训，在第二十五条增加了调整驾驶员驾驶车型需进行适应性培训的要求，在第四十三条增加了关心关爱重点岗位人员身心健康、合理安排驾驶员工作时间的要求。

四是落实上位法行政处罚规定。对《安全生产法》和《条例》等上位法律、行政法规已明确的处罚事项，在《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中进行了细化明确。



